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2〕3号
申请人：张学峰，男，1976年11月19日出生。

住所地：瓦房店市北共济街一段轴前甲园145-1号。 

委托代理人：房丽娜，系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龚红举，系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祝华街道办事处，

住所地：瓦房店市北共济街北段197号。

法定代表人：姜国东，系该街道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仕忠，系该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

委托代理人：管圣峰，系辽宁政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请求：1.依法确认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公开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并将书面答复结果邮寄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名下位于大连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祝店村祝西屯共有产权的房屋涉及征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21年11月25日，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向被申请人通过邮政EMS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依法公开征收单位与申请人的共有产权人张学军签订的《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登记产权人为张学军的房屋评估报告与补偿费用计算明细。(房屋所有权证号: 3403072)。
2021年11月29日，邮政EMS显示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被被申请人正常签收，截至2022年1月10日，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任何答复。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依法公开申请人所申请政府信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答复人系政府信息公开的部门，具有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答复人系适格公开部门。

二、案涉政府公开的信息系两个机关共同掌握的，由其中一个机关予以公开已经达到申请人张学峰的目的，答复人再予公开显属浪费政府资源，答复人不再予以答复未对申请人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故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张学峰的复议申请。

根据瓦房店市人民政府2021年8月2日第33号会议纪要、2021年12月20日第89号常务会议纪要讨论通过的决议，以及2021年3月22日随《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及地上房屋和附着物公告》(瓦政征告字〔2021〕1号)一同公示的《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祝西屯地块集体土地上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征收补偿方案》中的规定，祝西屯地块征收项目是由瓦房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住建局)、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共同实施的项目。该项目的有关信息是由两个机关共同制作、共同掌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政府信息，由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张学峰针对该项目分别向瓦房店市住建局、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其申请公开的内容完全一致。两个机关收到申请后，经过双方的协调、研究以及整理，已由瓦房店市住建局向张学峰邮寄了祝华街道祝西屯地块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关于对瓦农房执字3403072号被征收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相应补偿费用的计算明细及说明以及大永瓦房估字〔2021〕第153号评估报告。张学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已经达到，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再就同样的内容向其公开只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综上，张学峰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事实依据。我单位已与瓦房店市住建局协调后向其公开了其信息公开申请的内容。

经审理查明：2021年11月29日，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祝华街道办事处签收了申请人寄送的信息公开申请邮件。申请内容为：“申请人张学峰系大连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祝店村祝西屯居民，因名下共有产权的房屋涉及征收，特申请公开如下信息:征收单位与申请人的共有产权人张学军签订的《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登记产权人为张学军的房屋评估报告与补偿费用计算明细。(房屋所有权证号: 3403072)”被申请人截至2022年1月10日仍未对上述信息公开申请给出书面答复。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EMS快递邮寄单等证据材料。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祝华街道办事处具有依法公开其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政府信息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被申请人2021年11月29日签收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邮件，直至2022年1月10日仍未对申请人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已超过法定期限。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祝华街道办事处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20日内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职责。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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